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
债权申报须知



为了指导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依法申报债权，保证债权申报、登记和确认工作合法、有序地进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就债权申报事宜说明如下：
一、申报文件的填写和准备
（一）债权申报书
1、申报金额。填写债权实际发生金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申报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的，应附利息或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的计算依据、方式和计算表。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计算到法院受理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前一日，即2025年8月26日。
2、债权性质。填写合同之债、损害赔偿之债等。如主张取回权的，也在此栏填写。
[bookmark: _GoBack]3、有无财产担保债权。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应填写担保债权金额、担保方式（抵押、质押、留置、定金）、担保财产详细情况、抵押或质押担保登记详细情况。
4、是否主张抵销。债权人在法院受理破产之前对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有债务的，可以按照《企业破产法》第40条的规定，向管理人主张抵销。应填写对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享有债权和负有债务的详细情况、主张抵销权金额、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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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和理由。应写明债权产生的主要事实经过、原因、依据及与之相关的合同、凭证、判决书、裁决书等证据。
6、签章。机构债权人应在债权申报书上加盖公章，自然人债权人应在债权申报书上由本人签字并捺手印。
（二）债权申报登记表
1、连带债权人。对共同享有债权的人。
2、连带债务人。与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债务的人，如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人。
3、法律文书上未确定或记载的自然人债权人夫妻一方不作为连带债权人或连带债务人。
（三）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包括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委托代理手续和证据。
1、主体资格证明。机构债权人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如名称发生变更，还应提交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原件。个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复印件（签名并捺手印）。
2、委托代理手续。债权人有委托代理人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个人有效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原件。
3、证据。证明债权发生事实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1）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法院判决包括一审、二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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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或执行裁定书，以及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仲裁裁决包括仲裁裁决书，以及裁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判决或裁决已部分执行的，应如实申报已执行财产金额。
（2）合同及相关凭证。证明债权存在的合同、借据、借条、付款凭证、票据等原始凭证。债权有担保的，还应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及抵押、质押登记证明。有生效的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予以确定的，可以不必提交以上材料。
（3）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明。如果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申报人应提交能够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材料。
（4）抵销证明材料。如果债权人在法院受理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破产之前对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有债务、按照《企业破产法》第40条的规定向管理人主张抵销的，应向管理人提交对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有债务的证明材料。
（5）其他证明债权成立的证据。
以上证据材料须提交原件及复印件，管理人对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后将原件返还给债权人。
（四）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1、申报人应向管理人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并填写债权人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2、申报人在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案件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
3、申报人拒绝提供地址和联系方式，或提供的地址或联系方式错误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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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4、管理人对破产案件中的部分信息将酌情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申报人。
（五）注意事项
1、债权人对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有多笔债权的，应按债权笔数分别填写并提交申报材料。
2、债权人提交的材料为一式两份。
3、债权人提交的材料不全的，管理人应通知债权人补充提交，债权人应按照管理人要求的内容和期限补充提交。
4、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可以撤回申报、变更申报内容、更改、增加或减少申报材料，但应向管理人书面说明理由。已经提交的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二、债权申报期间
（一）时间
1、人民法院确定的大连中妇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申报期限为：法院发布受理破产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0月20日止。
2、债权人应当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3、债权人未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向管理人补充申报。管理人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三、受理债权申报的时间、地点和联系人、申报方式

4
（一）受理申报时间：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周六、周日不受理）
（二）地点和联系人
地点：辽宁省大连市高尔基路454号悦泰湾里20层辽宁本道拓嘉律师事务所
邮编：116021
联系人：黄律师 田律师
电话：15040599822 15042400359
邮箱：bondolaw@163.com
（三）申报方式
1、债权人及/或代理人可向管理人当面递交债权申报材料。
2、债权人通过邮寄方式或电子方式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及/或代理人应当在债权申报期限内到管理人处核对债权申报材料和主要原件。邮戳上记载的日期或到达电子申报系统的日期为债权申报日。
四、特别说明
管理人接受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并不意味着管理人对债权人申报债权的确认。债权人享有的债权，以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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